绍兴文理学院档案资产管理细则

第一条  根据《绍兴文理学院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绍学院发〔2014〕70号）规定，结合档案馆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 档案馆作为学校档案资产的管理部门，对档案、文物和陈列品实施管理，对其安全性、完整性和使用的有效性负责。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贯彻执行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制度，负责制定归口管理资产的具体办法并组织实施；

（二）负责档案、文物和陈列品的账、物管理和产权登记、资产清查、统计报告及日常监督检查工作。

第三条  档案馆馆长为本馆国有资产使用和安全管理的责任人，档案馆工作人员负责本馆国有档案等资产账、物、卡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 档案馆负有管好用好国有资产的责任和义务，应依法维护学校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，并努力提高其使用效益。

第五条  档案馆须及时将资产变动信息录入管理信息系统，定期更新有关数据，实现对归口管理资产的动态管理，及时掌握国有资产变动情况，并负责汇编归口管理资产的有关报表及分析说明，作为编制学校资产汇总报告的依据。

第六条  本实施细则由档案馆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